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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开展商业保理行业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

大连市金融发展局

2020 年 3 月 4日

按照《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

〔2019〕205 号，中国银保监会网站公布，以下简称 205 号文）要求，为加强商业保理行

业监管，在 2019 年两轮行业摸底排查基础上，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商业保理行

业清理规范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目标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完善金融服务、防范金融风险的部署要求，严格

贯彻执行 205 号文关于依法合规经营、加强监督管理、稳妥推进分类处置等工作部署，

全面规范我市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，督促非正常经营类和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整改，

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。

二、清理规范对象及分类标准

（一）清理规范对象

在我市范围内登记注册名称中含有“保理”字样，及经营范围中含有“商业保理”

业务的企业。

（二）分类标准

按照经营风险、违法违规情形划分为正常经营、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经营三类。

1.正常经营类。主要指符合 205 号文的各项监管要求和经营指标，接受并配合监管，

在注册地有经营场所且按时登录“商业保理信息管理系统”填报公司信息的依法合规经

营的企业。

2.非正常经营类。主要是指“失联”和“空壳”等经营异常的企业。其中，“失联”

企业是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：无法取得联系；企业登记住所实地排查无法找到；

虽然可以联系到企业工作人员，但其不知情也不能联系到企业实际控制人；连续 3 个月

未按监管要求报送月报。“空壳”企业是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企业：上一年度市场监

管部门年度报告显示无经营；近 6个月监管月报显示无经营；近 6个月无纳税记录或

“零申报”；近 6 个月无社保缴纳记录。

3.违法违规经营类。主要是指经营行为违反法律法规和 205 号文规定，包括但不限

于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；通过网络借贷信息中介、地方各类交易场所、资产管理机

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金；与其他商业保理企业拆借或变相拆借资金；发放

贷款或受托发放贷款；从事高利贷、现金贷、“套路贷”业务活动；专门从事或受托开

展与商业保理无关的催收业务、讨债业务；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合同、寄售合同、权属

不清的应收账款、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等开展保理融资业务；国

家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活动；受让同一债务人的应收账款超过风险资产总额 50%；受让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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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 40%；未将逾期 90 天未收回或未实

现的保理融资款纳入不良资产管理；计提的风险准备金低于融资保理业务期末余额的 1%；

风险资产超过净资产 10 倍的企业。

三、分类处置办法

1.正常经营类企业。验收合格的，上报中国银保监会审核后纳入监管名单，推动其

合规经营，加快发展。

2.非正常经营企业。名单进行公示并提供市场监管部门，对未按规定报送年报、通

过登记住所（经营场所）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依法载入经营异常名录。违反相关规定的，

依法予以吊销营业执照行政处罚；

3.违法违规企业。进一步进行核查，并督促做好整改工作，有效防范化解行业风险。

对违法违规情节严重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公安部门坚决取缔和打击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企业自查阶段（2020 年 3 月）

自本通知下达之日起，各商业保理公司严格对照 205 号文各项要求，立即进行自查

自改，及时报送公司章程、企业股东情况、企业高管情况、企业近两年经营情况、纳税、

社保（按照附件 1 报送）及整改落实情况等。同时向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出具书面承诺书，

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（二）信息核实阶段（2020 年 3 月）

会商市场监管、税务、人社等部门核实企业报送资料及经营情况，对信息进行交叉

比对，按照分类标准初步形成正常经营类、非正常经营类和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名单。

（三）现场检查阶段（2020 年 4-5 月）

在初步分类基础上，通过电话核实、数据分析、现场检查等方式，进一步对拟列为

正常经营类的企业进行核查，确定实际经营情况。

（四）公示整改阶段（2020 年 5-6 月）

向全市公示疑似“非正常经营类企业名单”，上述企业可在 1个月内向市地方金融

监管局提交相关材料并申请验收，证明不在失联类、空壳类企业的认定标准范围内。对

于验收合格的企业，地方金融监管局及时将企业移出非正常经营类企业名单。地方金融

监管局对非正常经营类企业名单实行动态管理，日后完成整改的，也可申请验收，整改

验收合格的，填报《大连市商业保理企业清理规范整改验收确认表》，纳入正常经营类

企业名单。

（五）分类处置（2020 年 6 月）

按照本通知的分类处置办法，对正常经营、非正常经营和违法违规类三类企业进行

处置并公示。

五、有关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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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请企业根据要求做好自查填报工作，企业须对填报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

和准确性负责，如进一步核查发现虚报、瞒报的情况，将直接列入非正常经营企业名单

或违法违规类企业名单，并采取有关处置措施。同时，建议自查认为通过整改仍难以列

入正常经营企业名单的企业，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变更企业名称和业务范围或自愿

注销。

2．2019 年 3 月监管职能转隶后，我局开展了两轮行业排查，现将无法取得联系及没

有主动配合参加排查的企业名单公示（附件 2），作为“失联”类企业处理。此类企业如

有异议，可填写报送大连市商业保理公司情况统计表（附件 3），经市金融监管局确认后

参加此次清理规范。

以上通知

联系电话：0411-82031062。

附件：1.商业保理企业清理规范自查提交材料清单

2.大连市商业保理行业专项清理排查失联企业名单

3.大连市商业保理公司情况统计表

大连市金融发展局

2020 年 3 月 4日

附件 1：

大连市商业保理企业

自查提交材料清单

1.公司章程

2.营业执照复印件

3.企业股东情况

按照持股比例从高到低提供持股 5%以上的主要股东简况。

4.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和简历

企业高管包括：董事长、（总）经理、副（总）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上市公司董事

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高管人员。

5.企业近两年审计报告。

提供经审计的 2018、2019 年供公司审计报告，以及经审计的近两年的资产负债表、

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等。

6.企业近六个月缴税记录

提供在税务主管机关在线系统打印的完税证明等证明材料。

7.企业近六个月社保缴纳记录

提供企业为员工社保缴纳证明材料。

8.企业 2018 年工商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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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企业 2018 年度经审核通过的工商年报。

9.材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
附件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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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
